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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78    证券简称：新兴铸管    公告编号：2016-30 

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3 年度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3 年

11 月完成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）担任该次公开发行股票项

目的保荐机构，持续督导期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。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，持续督

导期已届满，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09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的规

定，财通证券需继续履行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持续督导责任，监督公司按照相关规定

使用募集资金。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，公司 2013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。 

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4日召开的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

行 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。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公司决定聘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）担任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，并与其签订了《关

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》。光大证券已委派李洪涛先生、

牟海霞女士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，具体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市

后的持续督导工作。光大证券持续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发行新股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

后 1个完整会计年度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公司

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，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，另行聘请

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。因此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持

续督导工作由光大证券承接，光大证券将委派保荐代表人李洪涛先生和牟海霞女士负责

新兴铸管前次募集资金持续督导工作。 

附件：保荐机构简介，保荐代表人李洪涛先生、牟海霞女士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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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4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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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保荐机构简介：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6 年，系由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投资控股的全

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，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。2009

年 8月 18日，光大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股票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，股票代码

“601788”。 

光大证券在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的 74个城市设立 151家证券网点，构建了覆盖全

国的经营网络，并建设了领先且一体化的境内外金融服务平台，是中资券商在海外最大

业务平台之一。作为业务全牌照的证券公司，光大证券业务覆盖沪深两市主板、中小板、

创业板市场，新三板市场，区域性股权市场和柜台市场；产品涵盖公募、私募、资管、

信托、保险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、小贷、融资融券、另类投资、境外产品等全业务链；

为客户提供包括行业研究、咨询顾问、定制销售在内的个性化专属服务。 

光大证券积极投身于国内外资本市场，大力探索综合金融服务，各项业务迅速发展，

业务规模及主要营业指标居国内证券公司前列，综合实力排名位居业内前十。 

李洪涛先生简历：现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购融资部投行副总裁，保荐代表人；

现担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，曾担任过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

份有限公司增发、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等主承销项目的负责人。熟悉证券发

行上市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，具有良好的证券发行经验。 

牟海霞女士简历：现任光大证券投行管理总部副总经理，保荐代表人；现担任新兴

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，曾负责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IPO项目、

亚威股份有限公司 IPO项目、长江精工钢结构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增发项目等主承销项

目。熟悉证券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，具有良好的证券发行经验。 




